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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府〔2021〕152 号

关于举办周浦镇第六届运动会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，进一步推进《体育强国

建设纲要》《“健康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实施，加快推进全

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，不断推动我镇群众性体育活

动的蓬勃开展，不断增强全民健身意识，不断提升居民群众

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，进一步增强城市活力，经镇党委、政

府同意，决定于 2021 年 10 月至 11 月举办“乐享运动 拥抱

健康”周浦镇第六届运动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：

成立“乐享运动 拥抱健康”周浦镇第六届运动会组委

会。

主 任： 赵辉茂 镇长

执行主任： 齐卫平 党委委员

副 主 任： 顾秦玲 党政办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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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稚佼 党群办副主任

张 展 经济发展办主任

周路佳 社会事业发展办主任

艾遥遥 社区建设办主任

邹帮伟 平安建设办主任

王 阳 城运办主任

乔莲珍 总工会主席

范少波 妇联主席

胡水清 团委书记

王 鑫 综合党委专职副书记

沈 泓 周浦派出所所长

朱峥嵘 周东派出所副所长

委 员：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负责人和各代表团团长组成

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文化中心主任朱平红

兼任，成员由文化中心其他相关人员组成，负责做好运动会

的各项竞赛、展示、安全保障及宣传等。联系电话：68110269、

68110516，联系人：施伟华，李华。

二、指导思想

“乐享运动 拥抱健康”，团结拼搏、增进友谊，展现周

浦人民新风貌，树立健康生活新理念，是举办本次运动会的

指导思想，建议机关、各事业单位、镇属部门、各社区、各

居（村）、各企业单位广泛发动，积极组建代表团，并由主

要领导担任代表团团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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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运动会比赛项目地点

傅雷中学

四、经费保障

1、运动会所需经费在镇文化中心 2021 年体育专项预算

内支出。

2、各参赛单位经费自理。

五、其他

本届运动会不单独举办开幕式，以广播操展示作为运动

会开幕。设公开组及老年组两个级别，共设竞赛项目 16 项，

展示项目 4 项。

附件：“乐享运动 拥抱健康”周浦镇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

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

2021 年 10 月 19 日

浦东新区周浦镇党政办公室 2021年10月19日印发

（共印120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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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浦东新区周浦镇第六届运动会

规 程 总 则

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，进一步推进《体育强国

建设纲要》《“健康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实施，加快推进全

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，不断推动我镇群众性体育活

动的蓬勃开展，不断增强全民健身意识，不断提升居民群众

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，进一步增强城市活力，定于 2021 年

10 月至 11 月举办“乐享运动 拥抱健康”周浦镇第六届运动

会。

一、竞赛日期及地点

1、时间：2021 年 10 月— 11 月

2、地点：上海市傅雷中学

（具体以参赛通知为准）

二、竞赛分组及项目

本届运动会设公开组及老年组两个级别，共设竞赛项目

16 项，展示项目 4 项。有些项目做限制性参加措施。

1、竞赛类（共 16 项）

篮球、立定投篮、乒乓球、象棋、田径、拔河、羽毛球、

围棋、三打一、健步走、跳绳、踢毽子、飞镖、钓鱼、射箭、

足球

2、展示类（共 4 项）

广播操、八段锦、太极拳 8 式、排舞



- 5 -

三、参加单位

机关、各事业单位、镇属部门、各社区、各居（村）、

各企业单位、各学校（教职工）等。

四、运动员资格要求及参赛办法

1、身份：①具有本镇户籍；②具有证明本人有效身份

的证件，属本镇居民；③在本镇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职

工。

2、健康状况：运动员必须是身体健康、适宜参加比赛

者，凡患有各类疾病不宜参加体育活动者均不得参加，违者

责任自负。

3、年龄：18—65 周岁

4、每一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加比赛。

5、每人最多只能参加 3 个大项。（展示项目、田径接力

不限）

五、运动员参加单位划分

1、运动员按所在单位报名参加。

2、如单位没有选用者，则可代表所在社区、行政村参

加。

3、在校学生、部队武警人员均不得参加。

六、报名办法

本届运动会实行 1 次报名办法，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

前上报参加项目及参赛人员详细名单。

七、竞赛办法



- 6 -

1、竞赛项目均按有关比赛规则进行。

2、展示项目评出奖次等级。

3、各项目具体竞赛办法，详见各单项竞赛规程。

八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：

1、团体项目视参赛队伍数取 1—6 名，原则上按 10 队

以上取 6 名，10 队以下取 4 名，不满 6 队的名次确定以参赛

队减 2，不足 3 队的不设此项目为标准。

2、个人项目视参赛人数取 1—6 名。（具体规定与团体

相同）

3、本届运动会设团体总分奖，取前八名，并设优秀组

织奖。


